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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收档案数字化管理是有效推进税务改革的组成部分，税务档案管理的空间对

象和业务流程在数字环境下发生系列变化。基于税务档案管理业务实践，提出引入税收遵

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运用税收遵从理念来审视当前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发现税务数字

档案存在“滞后归档”缺陷、税收动态面临税务档案监管风险、税务数字化档案存在信息

公开争议、财税部门与档案部门的联动性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同时，以税收遵从的核心

内涵为解决逻辑，提出法规遵从、全程遵从、监管遵从、协同遵从和利用遵从等五个维度

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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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档案是税务发展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它既保存着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交资料的原始

记录，也是税务部门进行征收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凭证。[1-2]按照《全国税务机关档案管理

办法》的权威定义，税务档案是指全国税务系统各级机关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

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各级税务管理部门依照国家税务法律和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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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法规开展税务征收、税务管理、税务稽核等活动，将对税务管理有价值的各种文件、数

据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进行记录和保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发展和国家电子政

务政策出台，税务系统数字化成为税务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和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要目

标。[3]而面对数字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税务部门档案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迁[4]，更是给税务档案管理的空间对象和业务流程带来新命题。 

税务档案管理是国家档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具体实践。[5]加强税收档案数字化建设是实现税收征管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继

2015 年国税地税机构合作、2018 年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之后，我国在税收征管领域作出第三

次重大变革：2021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着重体现了税收治理要求，即顶

层设计来推动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建设，其中内外部审计监督和“一案双查”均

离不开税务档案数字化的支撑。[6]本文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推进税收征管能力现代化的目

标出发，归纳税务档案数字化的管理现状与问题，从税收遵从视角切入来探寻税务档案数字

化的优化策略。 

 

1 问题提出 

 

税务档案数字化的进程不仅是数字技术迭代的产物，更是税收业务流需求倒逼信息流提

高效率。税务档案数字化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能将档案信息流置于办税业务流的平行空间，

凸显税务档案数字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1 从税源监控到税务稽核的全程介入 

税务档案数字化是国家财税事业的历史进步。为减少传统纸质税务档案的繁琐业务环节，

避免手工税务档案管理的低效率，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响应国家电子政务政策，逐步实行税务

办理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越来越多的税务电子档案产生，包括税务登记电子表、表单

电子签名、纳税电子收据等结构型或半结构型的电子数据。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税务档案的

种类与载体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数量不断增多，传统的税务档案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当前税务工作的需求，积极探索新型高效的电子档案管理手段，已成为税务档案管理的重要

任务。 

传统手工环境下的税务档案管理，往往是线性环节的有序流转，难以做到全程的实时监

督。税务档案数字化契合财税工作的现实需求。财政部门通过在“电子财税网”上开展税收业

务工作，由此产生大量税收业务文件。在税收档案业务管理系统中，从税收资料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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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归档管理、借阅管理、查询对比、税源预警、核定督查等各环节，都需要对税务档案

（文件）展开抽查清册与全程介入。 

1.2 税务全程管理离不开税收遵从 

当税收档案“上网上云”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与财税主管单位的监管活动是“双管

齐下”的有力保障。如果出现税收不遵从现象，会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一是从国

家经济发展来看，会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流失；二是从收入分配来看，会影响社会公平

正义，法定的税负关系被突破，社会横向公平底线被挑战，这与近年来档案领域倡导的公民

正义相悖[7]；三是从资源配置来看，税收遵从和不遵从的企业或部门并存，会影响技术、资

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失效；四是从经济立法来看，税收不遵从行为会影响国家经济

统计数据，如国民经济收入值、国家财税收入比重等，会导致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出现

偏差[8]。与此同时，纳税人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如果不在税务管理的各流程加以干预

或遏制，那么税务不遵从行为会有一定概率发生。[9]经济学家卡洛斯·席尔瓦（Carlos Silvani）

指出，“任何税收征管的终极目标都是促进纳税人的自觉遵从”[10]，这对税务档案管理带来启

示，即通过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促进纳税人的税收遵从，从而服务社会大局并推进国家治理。 

1.3 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现实问题 

税务档案数字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税收信息的数字化管理，税收信息的采集、

处理、保存和利用是主要流程。而税务档案数字化的长期保存是当前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海量的税务电子档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据北京市税务局档案处数据统计，近年来税收征管

户的年递增率为 13.4%，已扫描归档 3454.25 万条信息，税务电子档案数量仍在迅速增长状

态。[11]而税务电子档案的长期保存仍存在风险和挑战。一是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尚未健

全，当前主要参考国家宏观层面电子文件管理标准和规范，专门针对税务档案数字化的业务

流程、管理技术和评估方法等方面的规定较少。二是税务档案内容信息面临篡改和失真风险，

维护其真实性的管理手段还有待提高。以税务档案数字化副本为例，只有满足了档案背景上

下文完整、内容形态固化等特点，才能被认定具有真实性，所以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保障行动

是十分有必要的。三是维护税务档案的长期可读性的能力和手段有待优化。从软件读取和硬

件载体双重角度出发，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稳定性略显乏力，特别是在存储介质更迭频繁

的情况下，媒介保存寿命缩短，税务信息存在不可识读风险。如果在业务全程流转中没有做

到税收遵从，那么很难对税务档案数字化进行综合管理。将税收遵从纳入税务档案数字化管

理，是本研究进一步重点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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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收遵从的理念及其应用 

 

税收遵从对税务档案管理具有启发式意义，将其合理地运用在税务档案全程管理中，能

够提高税收领域专门档案管理能力。 

2.1 税收遵从的概念内涵 

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是税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关注的重

要问题，也是财税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国内法规政策首次提到“税收遵从”一词，是在

《2002—2006 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文本中，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收法律规范

的有关规定履行纳税义务[12]。我国税务系统不断推进深化改革，税收征管更加重视信息化建

设，基本建立起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

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税收征管水平大幅提高，纳税遵从度有了大幅的提高。但不可否

认，我国的纳税遵从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依然不高。不过，随着信息化

建设和数字技术发展，税务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是新的改革方向和要求，有助于提高纳税遵从

水平。 

可从下述方面准确把握税收遵从的内涵：一是从理论模型角度解读，税收遵从领域最早

的理论模型是由阿林厄姆(Allingham)和桑德姆（Sandmo）在 1972 年提出的 A-S 模型，该模

型认为税收遵从行为是理性人基于逃税的收益和成本之后的理性选择。[13]基于 A-S 模型，

早期研究主要从强制性、税率、稽查率和税收损益等“威慑”（deterrence）因素出发，进行研

究，随后学者们又引入社会规范、公平感知、公共品提供和税收道德等“非威慑”(non- 

deterrence)因素展开研究。[14]二是从税务机关视角审视，税务机关的稽查行为、税务机关的

管理水平和税务机关的服务质量都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密切相关。税收遵从理论是评价税

收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三是从科学计量角度衡量，统计机构一般会采用“税收遵从度”，它

是税务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指标，影响预算收入水平。[15]总之，税收遵从作为国家治理的方

式之一，即通过赏罚分明手段对逃税、骗税、欠税等不遵从行为进行惩治，加大不遵从的处

罚力度；同时支持对诚信纳税人实施奖励，提高税收遵从的收益。[16]  

2.2 税收遵从应用在税务档案数字化中的场景诠释 

由上文可知税务档案数字化是全流程管理的，这与税收遵从的全程遵从理念相一致。在

税务档案数字化应用场景下，不仅需要将税务业务、法规政策、技术架构、管理手段等融入

到档案管理中，还要求充分将税收遵从理念贯彻其中。 

第一，税收遵从与档案法规遵从的核心要义相统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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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七条提出，“电子档案应当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

这同样适用于税务电子档案，要求税务电子档案形成、归档、保存和利用服务过程中遵循一

定的制度规范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由于税务档案数字

化变迁过程中，其记录特性和信息技术环境都会发生变化，一份税务档案从形成到归档的整

个生命周期中，其存储载体、迁移格式、编码构成、元数据要素都可能有所变化。但对其管

控体现在过程管控，即对税务档案管理过程的规范化控制实现管理对象的控制，可借助详细

的背景元数据和管理过程元数据进行审计，反映其流转、迁移、仿真等各阶段的背景信息。 

第二，税收遵从与档案数字技术的内容规范相统一。《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

范》（GB/T 18894-2016）要求归档过程“应执行规范的工作程序，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归

档全过程实行监控”；而“税收遵从”要求实时跟踪纳税记录，必要时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执行

问责监管。当前税收档案数字化技术也逐步升级换代，尽可能达到“全程管理、数字赋能，

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目标[17]。以税务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为例[18]，开发技术涉及 Java

技术、数据库技术和 Etmvc 框架技术，认证技术如 OCR 发票识别，权限技术如 RBAC 管理

模块，可通过上述技术叠加来实现税务档案管理的技术架构，以计算机为依托将税务档案数

字化贯彻全程遵从。 

第三，税收遵从与档案管理手段的实际做法相统一。税务档案一般分为登记类、申报类、

缴款书类、税费管理类、检查类、发票类和其他类等七大类。[19]从税源识别、税务登记、纳

税申报，到税款缴纳、账簿制表、违法登记等流程，均需按照税收遵从的逻辑展开，不仅是

纳税人的缴税遵从，还是税务工作者的业务遵从。其中，负责税务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不

仅需要具备专业税收和财务会计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现代档案管理的基础知识，诸如对

税务文件移交接收的专项管理、对税务档案鉴定和处置的专业认知、对税务档案开发利用的

前瞻思索。 

 

3 税收遵从审视下税务档案数字化的管理挑战 

 

税收档案对于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作用，而在税收遵从视角审视下税务档案

数字化仍然面临管理挑战，亟待税务部门和档案部门予以重视。 

3.1 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中的滞后归档 

税收遵从要求后端档案记录倒逼前端纳税遵从，但滞后归档给税源识别等前置环节留有

隐患。在尚未实行“单轨制”的税务管理情境中，纸质档案开展数字扫描归档存在一定时间差，

而税务信息系统识别存在税源跟踪“时间差”，给不及时申报税务的个人或单位留有灰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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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圣托罗·法布里齐奥（Santoro Fabrizio）专门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存在的不纳

税现象，将其原因归结于税务信息不存档（或滞后归档），从而导致不利的财政效应。他将

来自 1000 名企业家的调查数据与 2013-2018 年的纳税申报表结合，发现税收遵从需要平衡

威慑和服务导向的方式提高存档率，从而出发社会税收规范。[20]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的档案

数字化建设水平不高，档案信息化配套设施尚未健全；而目前数字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对政

府机关信息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实现条块间信息共享的目标受制于滞后归档环节。这都使

税务档案数字化与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存在脱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档案服务于前端业

务的效率，在配合多环节、全流程的税收遵从中略显乏力。 

3.2 税收动态面临税务档案监管风险 

随着国家税务总局不断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但因为税收本身存在强制性、无偿

性和固定性，所以在持续推进改革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监管问题。而在税务档案数字化进

程中，数字态档案形成到管控都受业务动态调整而被动。首先，在税收遵从理念审视下，执

行遵从过程中的遵从度性和及时性会影响税务档案的归档水平。在税务档案监管实践方面，

存在科学管理机制缺位、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失信处罚效力较弱、监管职责不明晰等问题。

[21-22]其次，税务档案监管的管控风险尚未识别，因为执行税务档案监管还依赖于综合政务管

理平台。具体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并未建立单独的监管系统，只是依托于全国性的政务服务

平台开展服务，地方层面仅表现为“目录编制”状态。[23]例如，浙江省档案监管事项目录清单

为２级结构，具体事项划分为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两类。此外，杭州市档案部门运用“一体

化档案智慧平台”功能，运营业务督导平台。但关于如何进一步拓展档案监管工作的方式与

手段，提升监管效果，仍未充分考虑。最后，税收档案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有所显现。严

格按照税收遵从的能力要求，按照税收管理制度进行税务登记，缴纳税款时进行信息备案，

由此产生税收过程文件。但由于缺乏档案监管，会导致征纳双方产生信息的非对称性，这一

点在税务档案信息公开中也有所显现。 

3.3 税务数字化档案的信息公开争议 

按照税收遵从理念，需要提升税务档案管理全程透明度，这会涉及税务档案信息公开的

争议处置。承接上文，征税业务活动中双方信息的非对称性会产生经济损失和认识争执。税

收档案数字化的存储和展示有助于税务机关及时了解纳税人的相关情况，也便于纳税人获取

相关信息，从而达到减少事前隐藏信息的目的。但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出发，信息非对称的消

解还需要税务信息公开的支撑。因为一方面税务机关无法了解纳税人全部的涉税信息，影响

勘查税务疑点；另一方面，纳税人对于税收政策信息的掌握不全，对于税收条款和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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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解不全面不及时，也会导致税收遵从度下降，双方都有可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与此同时，财税领域一般认为税收过程信息公开具有正向作用，如陶东杰等基于模糊

双重差分法对某股上市公司 2009-2016 年税务数据进行评估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公开

对企业税收遵从具有影响，侧面反映出税务档案的公开能够提升税收遵从度。[24]按照《档

案法》第四章对档案利用和公布的规定，经济财政类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档案，因为它们

的社会利用需求较高，一般可以少于 25 年向社会开放。但是按照税收遵从理念审视会存在

一些争议，如产生过程的税务记录在何时移交归档，何阶段被划为“档案”来执行开放期限

规定，特别在税务档案所有权问题尚未解决的情景下，会产生纳税人和税务部门或档案部

门之间的争议。正如厦门市国家税务局败诉案例说明，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既促进档

案数字化，又给税务信息公开工作带来一定压力。[25]譬如，2016—2018 年间的“诉厦门市

国家税务局”败诉一案中，厦门市国税局在收到张涛信息公开申请书后，虽做出不予公开的

回应，但该告知书未告知张涛申请行政复议的相关事项，故法院判决张涛的行政复议不应

认定超过法定申请期限，并引发后续审查裁定。[26]从以上案例可知，虽然互联网等现代化

信息手段既促进税务档案数字化，但是又给税务信息公开工作带来一定多重压力，后续税

务机关和档案部门应更加注重信息公开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3.4 财税部门与档案部门的联动性有待提升 

税收工作主要是财税部门的内部业务，而档案机构人员对财税知识和税收管理的认识

不够。从组织机构设置来看，档案部门和财税部分隶属于不同的垂直管理系统，税收业务

并不属于档案部门能够管辖的范围，档案部门不能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税收档案管理

工作存在“条块分割”问题。对于企业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账簿凭证、税收

违法登记册等，不协同行为会降低税务内部信息评估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后续影响确定企业

的总体纳税信用等级。[27]实际上，国家层面已识别到部门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并尝试破

解这一现实难题。例如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为服务和规范电子发票的使用和归档工作，发

布了《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 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关于在新办纳

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告》。地方层面亦存在区域差距和职能分

散的窘境，结合地域工作因地制宜地推动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是当务之急。如平度市

税务局立足县域实际，从档案数字化入手，探 索做实数据前端、做精数据中端、做强数据

后端的“以数治税”模式[28]，苏州市相城区档案部门还识别了税务档案数字化在工信、科

技、税务、行政审批等跨单位协同中的难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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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收遵从视角下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策略 

 

税务档案管理是国家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保障环节之一。随着税务档案数字化进程加快，

其数字化管理战略也发生系列变化。税收遵从为规范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提供了法规遵从、

全程遵从、监管遵从、协同遵从和利用遵从的启示。 

4.1 落实政策法规中的法规遵从 

“法，治之端也”。无论是档案管理还是纳税征信方面，都为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提供了

政策法规的指导要求。一方面，档案法规标准为税务档案数字化提供法治支撑。新《档案法》

新增第五章“档案信息化建设”，这是顺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档案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表现，对

税务部门提出安全保障、要素合规、平台建设和资源共享等多方面的要求。同时在档案行业

标准中，在经济建设领域中的相关标准为今后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提供借鉴参考，如《财产

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DA/T 86-2021）、《证券业务档案管理规范》（DA/T 79-2019）、《电

子会计档案管理规范》（2021 年送审标准）等。另一方面，纳税征信政策涵盖档案管理环节，

早在 2003 年国家税务局就出台《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通过查考纳税单位的原

始纳税档案等凭证信息来评估其税收遵从度，从而明确其信用等级并进行分类监督管理；由

于缺乏明细的评估指标、存在较多的主观判断与冗长评估周期，为此在 2014 年，国家税务

总局又颁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同时与 21 个部委联合签署《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通过对税收过程档案和纳税历史记录的电子归档、核查和评

估，对纳税单位（人）进行信用评价，分设 A、B、C、D 四级。由上可见，税务档案的法治

管理受到档案领域和税务领域的双重遵从。根据全国统一的涉税资料档案电子化的管理要

求，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将纳税人各种途径提交的税务文件材料，按照技术规范转化为统一的

文件格式，并按照长期保存要求移交至税务档案室（馆）。 

4.2 推动税务档案数字化系统建设的全程遵从 

针对税务档案数字化管理中的“滞后归档”问题，需要统一管理税务档案管理系统（平台），

并做到全程有序的税务遵从。税务管理平台是顺应电子政务的一大举措，它能够降低办税成

本，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纳税人在办理依申请的涉税事项时，可以通过税务机关前台或者税

务机关的在线填报系统，一次性提交系统保存，存储至系统后台可直接调用（无须重复提报），

解决纳税人需重复报送的办税成本。将税务档案管理程序嵌入税务综合管理平台中，能够将

档案管理业务并行于业务环节，即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税务档案的“前端控制”。 

全程遵从不仅是环节前置的控制，还要做好税务档案数字化系统的全方位管理。一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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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技术的全程跟踪。通过使用并及时升级安全认证、病毒防杀、防火墙技术、身份认证技术、

网络监控技术，来增强税务电子档案的风险防范能力，如定期利用防病毒软件对计算机系统

进行全盘扫描，及时清除系统内的垃圾信息和恶意文件。二是访问权限的全程控制。尤其高

级别的访问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专人专用，以防发生私自获取机密文件信息进行传播而无法追

责。三是税务档案信息的全面描述。从税务文件形成到移交迁移等程序都要留有过程痕迹，

如增加元数据字段和嵌入时间戳，来增强税务档案数字化全程的可信度。 

4.3 加强税务档案业务管理的监管遵从 

监管需要确保税务档案来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税务档案数字化过程的有序性和连续性。

例如遵从并执行纳税人识别号制度是税收监管的重要举措之一[30]，即通过建立税收档案将

纳税人身份信息和纳税行为进行过程监管，通过记录税务活动的存档行为来将监管贯彻其

中。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税务信息实时归档与内容识别，用档案管理方法辅助税收业务管理活

动，使得税务部门能够对税源及时展开监管。 

在税务档案数字化进程中，需要做好数字环境下的监管遵从。自 2018 年以来，各省市

都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工作方案》，要求加强“互联网+监管”技术与部门

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路径。其中档案部门与税务部门的深

度融合体现为：税收遵从理念倡导下信息流的全程管控监管，能够倒逼业务流的环节透明，

将存档、分析、监督和问责集成一体，实现税收业务的税源回溯、信息查询、账单追踪的精

准监管。因此，可参考“互联网+档案监管”的相关经验，及时捕获税务档案信息并录入数据

库，将其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数据集，并对税务征收等业务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分割，从而形

成 AI 智能辅助税务档案监管的训练集，使得税务档案监管更为智能化。 

4.4 优化税务业务部门和档案部门的协同遵从 

为消解税务档案数字化过程中“条块分割”的管理问题，需要及时优化部门之间的协同沟

通。一是以多方业务为核心的管理协同。2021 年 2 月，为推进电子发票应用和推广实施工

作，助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国家档案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组成电子发票应用推广

工作组，协同推进试点工作。确定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开展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旨在探索降低电子发票应用成本的典

型经验和做法。[31]这一举措能够将业务流转需求和档案管理需求叠加，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

协同壁垒。二是以多方风险防御为重点的管控协同。档案部门和税务部门建立各方协同配合

的税务信息抵御风险制度，包括捕获税收记录的安全防范，过程信息的有效检测、响应通报

和应急处置等细节规范。档案部门和财税部门的行政主管单位可进行协商合作，组成税收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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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专门小组，结合各自领域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进行专项工作协调和改

进。三是以人员调配为关键的人力协同。应当充分重视人才在推进税务档案数字化建设中的

作用，吸收一批档案学科班出身的人员服务税收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可适时组织技术人员

轮岗、借调，安排技术人员深入档案部门熟悉工作流程、长期保存需求及档案管理模式。 

4.5 注重税务档案数字化开发的利用遵从 

开发与利用是税务档案面向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也是财政税收反哺和服务人民的举措。

针对现有税务档案信息公开种存在的争议，既要逐步化解不同利益者之间的矛盾，还要推动

后续的开发利用。一方面，开放税务档案信息可以纳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如美国联邦税务

局的税务管理系统，将其他政府公共部门也纳入其中，包括工商、检查、财政、档案等部门

纳入其中[32]。另一方面，关于税务档案信息公开，也要考虑敏感信息和隐私争议，后续需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基于税务档案管理系统的基础功能，进一步完善等级保护、定级备案、

保密审查、等级评测等工作。特别是对涉及国家秘密、企业商秘、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要加

强依法保护力度。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作为税收行为伴生的档案，在业务环节中发挥

凭证参考作用的同时，还可后续掘其社会功用。第一，税务档案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真实见证。如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税收档案也是组成部分。南京市溧水区档案部

门挖掘利用 100 余件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档案，包括反映新四军在溧水抗战的大量档案资料，

特别是粮草票、税收凭证等实物档案，反映红色革命的传承。[33]第二，税务电子档案特性贴

合互联网发展需要。如苏州地税局从纳税人满意度入手，围绕税务档案增值利用，提供“互

联网一键查档”服务。[34]第三，展开税务档案的大数据分析，为智慧税收、数字治税提供参

考知识。这是 IT 驱动的价值创造过程，即对税务档案进行目录数字化、全文数字化和全文

数据化，深入税务档案内容层的细颗粒度分析。当然，在利用遵从中还需要考虑到利用伦理，

需要对税务档案利用中存在的档案信息真实性、隐私权、档案信息安全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伦理问题进行反思，不断完善档案信息伦理的监管机制[35]。 

 

5 结语 

 

税收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在国家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受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来，关于优化税收结构、加强税收

信用建设成为政府工作重点。而税收档案是见证税收改革和国家财税生态的真实来源，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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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税收结构和促进区域供给发展平衡。在税收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和完

整性是识别税源和业务流转的关键。本文在税收遵从视角的审视下，总结了当前存在的管理

难题，并从税收遵从的法规遵从、全程遵从、监管遵从、协同遵从和利用协同等五个维度提

出建设性策略。总而言之，税务档案数字化既会面临通用电子文件管理问题，还会面临财税

领域的特殊难题，需要税务部门联合档案部门共同探索来解决。一般而言，税收遵从视角下

的税务档案管理数字化管理，需要以全程管理的姿态应对，将威胁长期保存的风险化解在税

源识别阶段，并积极做好全流程维护。如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社会背景下，做好税务档案

数字化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并以信用监管为着力点、以数字媒介为载体，发挥税收档

案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此促进纳税人乃至全社会的纳税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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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 2006-2010 年农村贫困监测的家庭面板数据评估了中国第一个新世纪扶

贫纲要时期到户扶贫资金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到户扶贫资金显

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但是，收入增长主要是来自于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增加，而

非农户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所带来的市场收入的增加。在支出方面，农户在生产经营方面的

投入和生活性消费支出都有所增长。 

关键词：到户扶贫资金  政策评估  家庭面板数据   

 

 

 

一、 引言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

发生率显著降低，从 1978 年的 97.5%下降为 2019 年的 0.6%，减贫人数约为 7.6 亿（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0）1。对此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巨大的减贫成就主要是

由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汪三贵，

2008）。从 1978 年开始，我国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鼓励农村劳动力

流动、发展乡镇企业等，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2与此同时，城镇化

                                                   
 第一作者：张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通讯作者：周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通信地址：北

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 号院 1 号楼，100026；电话：010-85885535；E-mail：hui_zhou2020@163.com。本

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纵向失衡与地方政府的无效率—基于中国市县的实证研

究”（716032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17JJD790023）、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着力点的体制机制研究” 

（21AZD028）的资助。 
1 贫困标准是农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 
2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能够帮助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有制的体制和土地资源平均分配等政策，它们使

得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生，

所以经济发展也就有助于降低贫困率（Christiaensen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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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化进程也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了机会，外出打工收入改善了农户的经

济状况，也有助于农村人口脱贫（Du et al.，2005）。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显著提高农

户收入，但它并不能使得所有农户都脱离贫困。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各个时

期贫困的具体特征先后实施了多项扶贫政策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总结我国过去四十年的贫困特征和扶贫工作的重心，可以发现，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

以贫困地区为瞄准对象的区域开发阶段到以贫困户为瞄准对象的精准扶贫阶段。自 1986 年

开始确定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到 2000 年，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以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对

象。经过这 15 年的努力，中国区域连片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贫困人口也不再

集中分布在贫困县内。针对这一特点，21 世纪初的扶贫政策要求扶贫工作要重心下沉，2001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 14.8 万个扶贫重点村，3将扶贫资金的投入重点由大力发展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自然条件转向直接帮助贫困人群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此后的扶贫工作在着重扶持农户提高自身

生产力的同时，还以乡村为单位加强基本农田和公共服务设施，诸如人畜饮水、通路、通电、

通广播电视、修建卫生院、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等。 

在我国到此时为止的扶贫实践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即扶

贫资金是否都用于了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扶贫项目瞄不准的情况通常可以分为两种，高

收入人口获得扶贫资金（“错瞄”）和低收入人口未获得扶贫资金（“漏瞄”），它们都会影响到

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八七扶贫计划”期间，扶贫资金主要是以县为瞄准单位，贫困县的

确定标准主要是 1992 该县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 400 元，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因素，如少

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县领导人的政治联系等，都会影响该县被确定为贫困县的概率。随

着扶贫资金的增加和覆盖面不断扩大，漏瞄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是错瞄的现象逐渐有所上升

（Park et al.，2002；Yue and Li，200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努力，2000 年以

后我国的贫困人口不再集中分布于贫困县内，4因此，扶贫瞄准对象偏向以村为单位，有时

也会以户为单位。相对于以县为瞄准对象，低级别的村级瞄准应该具有更为精确的瞄准性，

但是因为缺乏可靠的村级资料，所以当时确定贫困村的办法是让各县对其村落计算一个相对

的贫困指数，选取贫困指数高的村子作为贫困村。这种方式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因为一些因素

也出现了瞄不准的情况。5比如，贫困村的确定取决于村在各自县内的相对贫困指数排序，

                                                   
3 其中，只有 55.6%的重点村是位于扶贫工作重点县（汪三贵等，2007）。 
4 2000 年我国只有 54.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县。 
5 汪三贵等（2007）研究发现，在 2001 年，71%-81%的平均人均纯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村

没有被确定为贫困村，76%~90%贫困村人均收入超过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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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全国统一的绝对贫困标准，而各县计算贫困指数的指标和权重也不完全相同；还有乡村

领导的政治联系以及县倾向选择增长潜力较大的村来显示扶贫政绩等（汪三贵等，2007）。

贫困户的确定也不仅仅依赖于家庭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往往采用了多维的标准，这很大程度

上也归因于我国农村致贫原因比较复杂，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现象严重。为了提高扶贫项

目的瞄准性，我国后来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 

本文的研究着眼于我国新世纪扶贫开发第一个十年纲要期间的一个旨在帮助农户扩大

其自身生产经营能力从而实现增收的“到户”的扶贫政策——对农户的扶贫资金支持（国家统

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6利用 2006-2010 年农村贫困监测数据中 3,226 个村 20,950

个农户连续 5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其对于农户收入和支

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本文的研究不单在于简单评估当时这一政策的效果，而是通过这一政

策来剖析扶贫款对于农户家庭内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其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现阶

段实行的以户为瞄准单位的“精准扶贫”政策。 

大规模扶贫政策的效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扶贫政策伴随不同时期的

贫困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因此，已有文献对扶贫工作的实

证研究也可以相应的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现有研究基本肯定了 1978-1993 年改革开放初期农

村专项反贫困政策的积极作用，贫困县的人均收入和消费都有着显著的增长（Jalan and 

Ravallion，1998；Park et al.，2002）。7在“八七”扶贫攻坚项目阶段（1994—2000 年），Park et 

al.（2002）和 Meng（2013）利用县级数据、基于不同的实证研究设计，都发现国定贫困县

的扶贫工作提高了农户收入。2000 年开始，我国的扶贫工作对象开始下沉，在重新确立国

定贫困县的基础上，确定扶贫村、制定村级扶贫规划，开始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针对

这时期的扶贫政策评估，Qin and Chong（2018）研究发现相较于中西部的非贫困县，同地区

的贫困县并没有呈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8与此不同，以村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这时期的扶

贫政策使得高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和消费平均增长 6.1—9.2%，但对低收入人群没有显著影

响（Park and Wang，2010）；小额贷款显著提高了村级人均纯收入水平，但农业生产资本补

贴所产生的影响较弱（贾俊雪等，2017）。由于数据收集和研究过程的时间限制，着眼于现

                                                   
6  这里的资金扶持包括多种形式，如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其他扶贫贷款、以及无常扶贫或扶持款。 
7 在各地区政策方面，陕西省面向农业家庭的扶贫贷款有效促进了其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面向农业生产方

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扶贫贷款效果不显著（Rozelle et al.，1998）。四川省用于贫困

县农业、教育和医疗以及电气化上的扶贫资金对县级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Zhang et al.，

2003）。 
8 对于这一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时期的扶贫工作更多以村为单位来进行，而只有 55.6%的贫困村是

分布在贫困县，剩下的 44.4%则位于非贫困县，所以比较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不能很好的

反映扶贫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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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且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朱梦冰和李实（2017）

以及胡联和汪三贵（2017）分别利用家庭数据发现在精准扶贫阶段的早期（2013和 2014年），

农村低保和建档立卡户的瞄准性仍然存在着问题。 

与以往基于县级、村级或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数据优势，研究了农户

在获得扶贫资金后各项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这一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到户扶贫资金实际上

是农户家庭纯收入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评估扶贫项目实施效果时，如果只是简单地采用

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就无法判断收入的增长是农户因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带来的收入增

长（即农户取得转移性收入之前的收入，本文称为市场收入），还是仅仅因为收到扶贫资金

而带来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开发式扶贫工作的目标是希望通过相关的政策培养农户

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形成稳定的收入增长来源，从而达到持续性的脱贫，所以针对农户市场

收入的考察对于评估扶贫政策的效果以及其可持续性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本文对于

农户各项支出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探究扶贫资金影响收入的机

制。 

厘清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市场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对现如今中国，乃至全世界扶贫工作的

实践和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 20 年，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信贷作为消除贫困的

重要措施在全世界被广泛推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贫困家庭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购买生产

资料，提高自身生产能力，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脱离贫困。2006 年穆罕默德·尤纳斯

（Muhammad Yunus）也因在这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近年来，

学者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相关事实，对于这一政策的效果提出了质疑（Roodman and Morduch，

2014；Banerjee et al.，2015a）。一些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基于随机实验的研究发现为穷人提

供小额信贷对于其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其它社会指标（如女性的地位、健康和教育）都没

有显著的影响（Angelucci et al.，2015；Augsburg et al.，2015；Attanasio et al.，2015；Crepon 

et al.，2015；Banerjee et al.，2018）。对此，学者提出了许多的解释，比如绝大多数农户没有

相应的能力来进行生产经营（Banerjee et al.，2015b）、贫困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低（Crepon et 

al.，2015）、生产函数在规模上呈现 S 型的特征（Banerjee，2013）、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农

业生产上的经营能力较差等（De Mel et al.，2009；Fafchamps et al.，2014）。对于这些解释，

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到户扶贫资金的实践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家庭内部的经

营活动，对全世界的减贫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对到户扶贫资金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性地分析。研究结

果显示，到户扶贫资金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但是收入增长主要是源于接受扶



公共经济评论                                                     2022 年第 05 期 

  19 

贫款后展现的来自政府的转移收入的增长，其市场收入的增长并不显著。在支出方面，农户

不仅增加生活性消费支出，也增加了生产经营上的投入，只不过这种投入并未带来其农业生

产产量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到户扶贫资金并未提升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受样本限制，本文

的结论只反映扶贫资金的短期效果，长期的效果则有赖于后续的研究。 

 

二、 方法和数据 

   

（一）实证研究方法 

为了评估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本文采用了双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回归分析方法，计量回归方程如下： 

𝑌𝑖𝑡 = 𝛼 + 𝛽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 + 𝛾𝑋𝑖𝑡+𝑢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1） 

其中，𝑖代表农户，𝑡代表年份。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为政策变量，指代农户𝑖在第𝑡年是否受到扶贫资金的

影响，根据贫困监测调查中农户对于“得到的扶贫资金(包括实物折价)”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

义。9如果当年度农户获得的扶贫资金数目大于0，则 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 = 1，否则，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 = 0；并且

对于同一农户而言，一旦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 = 1，那么其以后年度的𝑇𝑟𝑒𝑎𝑡𝑖𝑡也等于1。这样的定义可以

捕捉扶贫资金在以后年度产生的持续性影响。𝑌𝑖𝑡为本文的结果变量，指代农户人均各项收入

和支出以及农产品产量的对数值（加1取对数）。𝑋𝑖𝑡为一系列农户特征的变量。𝑢𝑖代表家庭的

固定效应，𝑣𝑡则是时间固定效应，𝜀𝑖𝑡为误差项。这时期的扶贫政策大多是整村推进，会使得

同村农户的收入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所以所有回归分析的标准误都选择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

而得。𝛽是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了扶贫资金的平均效果。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利用上述计量回归模型估计时，政策效应在时间和组别上的异质

性可能会使得估计的结果存在偏差（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为了验证本

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利用了 Sun and Abraham （2020）、De Chaisemartin and D’ 

Haultfeuille（2020a）和 De Chaisemartin and D’ Haultfeuille（2020b）所提出的估计量估计了

后文中的政策效果，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二）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于2006-2010年的贫困监测调查。这项调查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

                                                   
9 在现实中扶贫项目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涵盖了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项目，还包括了基础建设如修建道

路、学校、电力设施等。我们这里只是着重研究了这时期扶贫政策的一种形式——到户扶贫资金——的影

响。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扶贫政策在数据中可以清晰的界定，可以通过家庭的收支来清楚的探讨其作用机

制，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并且这一到户的扶贫政策与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关联更紧，对

其的研究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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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范围上涵盖了这时期确定的592个位于中西部21个省（区、市）的所有的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工作县（俗称贫困县），对于我国贫困状况有着较强的代表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

经济调查司，2011）。本文研究所用的样本为作者所能获得的这时期连续出现5年的农户平衡

面板数据，约占总样本的73.7%。基于平衡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更为直接地揭示了扶贫资金

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对于可能潜在的样本选择

问题，我们基于2006年的数据发现，样本流失的比例与该村在2006-2010年是否进行扶贫活

动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值为0.231），因此，基本可以认为这一平衡样本并不会

使得估计结果存在统计上的偏误。 

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的清理：1）删除了2006年接受扶贫资金

的农户；102）删除了参与退耕还林扶贫项目或者获得退耕还林收入的农户样本；113）删除

了412个某年纯收入为负的农户样本；4）最后有229个村子在上述数据清理后只剩下一家农

户，因为基准回归模型控制了村级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这些村子也被删除。最终本文的研

究样本是3,226个村中的20,950个农户的5年平衡面板数据，其中2,224个农户在样本期接受了

扶贫资金的支持，占比约为10.6%。 

在变量的构造方面，我们选取了家庭人均纯收入，由农户全年纯收入除以其常住人口数

得到。农户全年纯收入是指总收入扣除相应的各项费用性支出后，归农民所有的收入，它较

好地反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其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能力。人均纯收入又可以划

分为四大类：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前三类收入是由

于农户自身生产能力而带来的收入（即市场收入）。样本中，这四类收入在农村家庭纯收入

中的比重分别为57.5%、34.2%、1.9%和6.5%。在家庭支出方面，除了总支出之外，为了描述

农户在生产经营上的投入和生活性消费，根据调查问卷，我们构造了5个家庭支出的细项，

具体包括：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置/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生活性消费以及生活性消

费中的教育服务消费支出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最后，用于描述农户特征的变量包括家庭人

口规模、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男性比重、是否村干部户、家庭健康人口的比

                                                   
10 这主要是考虑到在控制了家庭的固定效应之后，2006 年就接受了扶贫资金的农户在样本期的处置变量

的数值不会发生变化，但同时，扶贫资金又可能存在持续性的影响，使得这些农户在收入增长趋势上与那

些从未接受扶贫资金的非项目户并不相同，所以将其作为对照组存在一定的问题。 
11 这主要是考虑到退耕还林的目的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退耕户因为没有农田，无法参与正常农业生

产，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王庶和岳希明，2017），所以退耕还林资金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机制，与扶贫资

金着眼于促进家庭生产经营的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另外，即使将 3,443 个退耕还林户做为项目户，本文的

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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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及参与扶贫活动的积极性。12，13表1列出了样本中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表1  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第 10 百分

位数 

中位数 第 90 百分

位数 

变量 （1） （2） （3） （4） （5） 

纯收入 2,896 2,179 1096 2,451 5,108 

经营性收入 1,664 1,830 331 1,299 3,358 

工资性收入 991 1,279 0 596 2,509 

财产性收入 54 366 0 0 86 

转移性收入 187 503 0 55 437 

总支出  3,620 3,113 1413 2,826 6,389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1,117 1,739 133 677 2,335 

购置/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89 719 0 0 66 

生活性消费支出 2348 2065 981 1868 4,020 

教育服务消费支出 131 405 0 0 344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44 502 0 35 319  

家庭规模 4.211 1.376 2 4 6 

劳动力的最高受教育程度      

小学程度 0.180 0.384 0 0 1 

初中程度 0.565 0.496 0 1 1 

高中程度 0.171 0.376 0 0 1 

大专程度以上 0.060 0.238 0 0 0 

劳动力占比 0.712 0.226 0.4 0.667 1 

男性占比 0.537 0.160 0.333 0.5 0.75 

村干部户（是/否） 0.036 0.186 0 0 0 

家庭健康人口比重 0.930 0.174 0.75 1 1 

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0.065 0.247 0 0 0 

注：样本数为 104,750。表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的缺省组是文盲、半文盲。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是

家庭人均值，并使用省级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 2010 年的不变价，单位为元。 

 

 

三、 实证研究结果 

   

（一）扶贫资金的瞄准 

 本文首先展示扶贫资金投放的分布情况，图 1 给出了项目户和非项目户在 2006 年的人

                                                   
12 家庭规模使用的是家庭常住人口数。因为贫困监测调查并未统计家庭常住人口中的健康人口数，所以

家庭健康人口比重是用家庭总人口中身体健康的人数除以家庭总人口数。样本中家庭总人口数与常住人口

数非常接近，只有 1.4%的样本在这两个指标上存在差异。参与扶贫积极性的衡量指标是根据贫困监测调

查中对于扶贫项目的 16 大分类，比较农户实际参与与希望参与的项目，如果两者一致，则将该变量定义

为 1，否则为 0。 
13 回归分析中，我们还尝试加入了衡量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和资产规模的控制变量，后文的结果依然是成

立的。考虑这些变量的衡量指标（社会关系网络选用人情往来收支占总收支的比重）往往与家庭的收支存

在着较强的内生性。而且社会关系网络在短期内较为稳定，对收支的影响也会被家庭的固定效应所捕捉，

所以在基准回归中并未加入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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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纯收入、市场收入和支出的分布图。如果扶贫资金完全瞄准的话，预期应该看到项目户与

非项目户收入和支出的分布是很少重合的，即所有收到扶贫资金家庭都比未收到扶贫资金家

庭的收入/支出要低。观察图 1 发现，项目户与非项目户除了在家庭绝对数目上存在差异以

外，收入/支出数值范围上的分布非常类似，说明在每一个收入/支出水平上都有差不多同等

比例的农户获得了扶贫资金的支持。14这一结果表明，这时期到户扶贫资金在投放时受到了

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未让低收入的家庭受惠更多，瞄准性存在着问题。具体而言，在样本中

共有 3,112 农户在 2006 年被认定为贫困户或者低收入户，其中只有 466 户接受到了扶贫资

金，占到总贫困和低收入户的 15%，即意味着漏瞄的比率是 85%，有 1,758 非贫困和低收入

户接受到了扶贫资金，错瞄的比率高达 79%（= 1758/(1758 + 466)）。 

 

 

 

图1 项目户与非项目户2006年人均纯收入、市场收入和支出的分布 

注：为了图形清楚，删除了收入和支出在0.1百分位以下和99.9百分位以上的样本。 

 

  （二） 扶贫资金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实证分析通过比较获得扶贫资金支持的项目户与未获得扶贫资金支持的非项目

户在政策干预前后的收入差来估计到户扶贫资金的效果，表 2 给出了基准回归结果，所有回

归分析中的标准误都是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15 

 

                                                   
14 为了证明上述发现的稳健性，我们还对在不同年份接受扶贫资金的项目户与非项目户，分别画出了他

们在项目户接受扶贫资金前一年的人均收入、市场收入和支出的分布，结果是非常类似的。 
15 在家庭、县、市和省不同层级上计算聚类标准误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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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到户扶贫资金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变量名 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 

 (1) (2) (3) (4) (5) (6) (7) 

已收到扶贫资金（是/

否） 

 

0.074*** 0.067*** 0.039*** 0.034** 0.046*** 0.061***  

(0.015) (0.016) (0.015) (0.014) (0.015) (0.016)  

累计收到扶贫款的对

数值 

      0.011*** 

      (0.002) 

家庭规模  -0.179*** -0.180*** -0.181*** -0.184*** -0.184*** -0.184*** 

  (0.006) (0.006) (0.006) (0.006) (0.005) (0.005) 

小学程度  0.046 0.045 0.029 0.029 0.058 0.058 

  (0.040) (0.039) (0.039) (0.033) (0.036) (0.036) 

初中程度  0.047 0.042 0.020 0.027 0.046 0.046 

  (0.040) (0.039) (0.039) (0.034) (0.038) (0.038) 

高中程度  0.035 0.034 0.009 0.014 0.042 0.041 

  (0.042) (0.041) (0.041) (0.036) (0.039) (0.039) 

大专程度以上  0.044 0.038 0.016 0.027 0.056 0.055 

  (0.044) (0.043) (0.043) (0.038) (0.041) (0.041) 

劳动力占比  0.083*** 0.086*** 0.087*** 0.086*** 0.086*** 0.086*** 

  (0.021) (0.021) (0.020) (0.020) (0.020) (0.020) 

男性占比  0.103** 0.092** 0.097** 0.103*** 0.071* 0.071* 

  (0.041) (0.040) (0.040) (0.039) (0.038) (0.038) 

村干部户  0.086*** 0.083*** 0.083*** 0.081*** 0.079*** 0.079***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家庭健康人口比重  0.011 0.011 0.017 0.009 0.013 0.013 

 (0.024) (0.024) (0.024) (0.023) (0.023) (0.023) 

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0.006 0.002 -0.002 -0.019* -0.012 -0.015 

  (0.012) (0.011) (0.011) (0.011) (0.012) (0.012) 

时间固定效应 年 年 省 × 年 市 × 年 县 × 年 村 × 年 村 × 年 

样本数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R2 0.585 0.594 0.599 0.610 0.631 0.730 0.730 

豪斯曼检验（p 值） 0.508 0.607 0.855 0.783  0.316   

注：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表中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家庭的固定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

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表格最后一行是为了检验各列与第（6）列的政策变量的系数的差异

而做的基于 1000 次重复计算的自助豪斯曼检验（bootstrapped Hausman test）的 p 值。“***”、 “**” 和“*”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列（1）是控制了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接受扶贫资金使得家庭的人均

纯收入平均增长了 7.68%（= 100 × (𝑒0.074 − 1)），并且这一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样本

中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是 2896 元，那么意味着扶贫资金可以使得家庭收入每年平均增长

222.43 元（= 2896 × 7.68%）。表 2 列（2）是在列（1）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农户

特征的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扶贫资金的估计系数略有下降，变为 0.067，但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考虑到加入这些变量能够帮助捕捉一些会同时影响农户收入和其获得扶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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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可能性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后续的回归分析都控制了这些变量。 

现实中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政策或者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会同时影响到户扶贫资金的发

放以及农户的收入，为了捕捉地区层面年份之间宏观经济上的的差异，表 2 列（3）-（6）

是分别控制了省 × 年、地级市 × 年、县 × 年、村 × 年的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扶贫资

金效果的估计系数在 0.034-0.061 之间，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到户扶贫资

金增加农户收入的效果是非常稳健的。接着我们对这些不同模型所估计的系数与控制村 ×

年的饱和（saturated）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的差异做了统计上的检验，即自助豪斯曼检验

（1000 次重复计算）。表 2 最后一行所列出的检验结果的 p 值都是大于 0.3，说明这些模型

的所估计的扶贫资金的效果在统计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考虑到这时期的扶贫政策大多是

以整村推进的形式进行，村 × 年的固定效应模型最大可能的捕捉了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

的影响，特别是同时期其它扶贫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后续的回归分析均采用了这一模

型设定。16综上所述，表 2 第（6）列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到户扶贫资金使得农户人均纯收入

增长了 6.3%（= 100 × (𝑒0.061 − 1)），即 182 元（= 2896 × (𝑒0.061 − 1)）。 

考虑到到户扶贫资金的金额会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程度，我们还用农户当年累计收到扶

贫款的对数值17作为扶贫资金的另一政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 列（7）。回归系数为

0.011，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也表明了扶贫资金对于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扶贫

资金每增长 1%，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约 0.011%。给定样本中农户收到的累计扶贫款均值为

106 元，这一估计系数意味着农户每收到一元的扶贫款，那么其人均纯收入每年可以增长 0.3

元（= (2896 × 0.011%)/(106 × 1%)），样本中家庭规模均值是 4.2，家庭总收入增长 1.3 元

（=0.3×4.2）。 

在其它解释变量方面，人口数少、劳动力和男性比例高以及有村干部的农户人均收入相

对较高。与文盲、半文盲相比，农户中如果有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收入也会较高，但这一

差距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在样本期内（5 年）相对

稳定，很少发生变化，所以在控制了家庭的固定效应之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已

经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捕捉。基于类似的理由，其它的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我们检验了上述双差分回归分析所依赖的平行趋势假定是否成立。结果显示在

                                                   
16 我们还根据贫困监测调查，将农户参与其它扶贫项目的情况构造了相关的政策虚拟变量，将其加入到

控制村×年固定效应的回归方程中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到户扶贫资金的估计系数无论从数值还是显著

性都非常类似。而参与其它扶贫项目的政策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了这时期大多数的政策都

是以整村推进为主，所以在控制了村×年的固定效应之后，这一政策变量的解释力就较弱了。 
17 为了保证非项目户作为对照组被包括在回归中，这一变量的定义是扶贫资金数额+1 之后取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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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扶贫资金之前的各期中，在控制了所有其它变量之后，项目户与非项目户的收入的差距

不仅在数值上非常接近零值，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到户扶贫资金在减贫和防止返贫方面的直接影响。具体的做法是将

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贫困线，18定义指代贫困的虚拟变量，如果农户当年的人均纯收入

低于 2300 元，则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同时，指代返贫的虚拟变量的构造如下，如果农户

前一年的人均纯收入高于 2300 元，但是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低于 2300 元，则该变量为 1，否

则则为 0。然后将这两个变量分别作为结果变量，分析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各年成为贫困户和

返贫户的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到户扶贫资金将贫困率降低了 10.1%，将返贫率降低了 30.3%。

19 

    3、扶贫资金对农户不同收入类型的影响 

相较于以往对于我国扶贫政策效果的研究，本文的一大贡献在于可以利用家庭层面的收

入分项数据来研究扶贫资金是否是通过提高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而达到增收的效果。表 3 的

子表 A 分别展示了扶贫资金对于四种收入的影响。在接受扶贫资金支持之后，项目户转移

性收入有着非常明显的增长，增长幅度高达 192.7%（= 100 × (𝑒1.074 − 1)），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而对于其它的三项市场收入，经营性收入增长了 4.4%（= 100 × (𝑒0.043 − 1)），工

资性收入下降了 12%（= 100 × (𝑒−0.128 − 1)），财产性收入增长了 1.9%（= 100 × (𝑒0.019 −

1)），只有前两者仅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根据上述各项收入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基本认

为之前所观察到的扶贫资金提高了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并不是因为农户自身生产能力有所

提高，而是因为收到扶贫扶贫款后其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理由有三：一、就估计系数的数值

而言，计算可得，扶贫资金使得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平均增长 360 元，经营性收入增长了 73

元，工资性收入下降了 119 元，财产性收入增长了 1 元，所以扶贫资金对于市场收入总和的

净影响是下降了 43 元，而即使是经营性收入有所增长，增长幅度也较大的低于转移性收入

的增长；二、就估计系数的统计属性而言，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是在 1%的水平显著，而各项

市场收入的变化，在 5%的水平上是不能拒绝它们为零的假设的。三、在对于转移性收入的

细分类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并非来自于私人间转移收入，而是来自于

                                                   
18 这一时期我国贫困线的标准经历了多次调整，2007 年为人均纯收入 785 元，2008 年为 1067 元，2009

年为 1196 元，2010 年为 1274 元，在 2011 年进行大幅度调整，明确了以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为标准，之后一直延续到 2015 年又进行了新的调整。《中国统计年鉴》中一直选用 2300 元来

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为了保持指标各年的可比性，我们也统一选用 2300 元作为贫困标

准。 
19 样本中的贫困率和返贫率分别是 45.5%和 8.9%。回归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使贫困率降低了 4.6 个百分点，

也即 10.1%=4.6/45.5，使得返贫的概率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即 30.3%=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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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转移收入，也非来自于养老金等这种与生产无关的转移收入，而是与生产紧密相关的

政府转移收入。 

 

表 3  扶贫资金对不同类型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变量名 纯收入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1） （2） （3） （4） （5） 

已收到扶贫资金

（是/否） 

0.061*** 0.043* -0.128* 0.019 1.074*** 

(0.016) (0.024) (0.071) (0.049) (0.075) 

样本量 104,750 101,497 104,750 102,199 104,750 

R2 0.730 0.734 0.782 0.672 0.825 

注：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结果变量是相应收入的对数值。因为经营性纯收入和财产性纯收入

可能为负值，对数值不存在，所以样本数减少。表中所有回归采用了表 2 的第（6）的模型设定。括号内为

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

平上显著。 

 

为了证明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图 2 展示了扶贫资金对这四类收入影响的动态效果。可以

看出，对每一类收入而言，在接受扶贫资金之前的各期，项目户与非项目户在各项收入上都

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别，说明项目户与非项目户之间在控制了所有的变量之后具有很强的

可比性。而在获得扶贫资金之后的各期，项目户与非项目户的市场收入大多在统计上也没有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与表 3 中不显著的政策效果是一致的。转移性收入在扶贫资金注入当

年的增长最大，而之后几年相对较小，原因在于在所有接受了扶贫资金支持的 2,224 个农户

中，64.7%（1,440 户）只接受了一年的扶贫款。总之，表 3 和图 2 的结果相互印证，给出了

本文核心的研究结果之一——扶贫资金的增收效果在短期之内是来源于农户接受到了更多

的转移性收入，而非自身生产能力提升带来的市场收入的增加。这一结果与当前其它发展中

国家的相关实践和研究是一致的，也意味着，在评估扶贫政策效果时，应该特别关注农户的

市场收入，而非简单的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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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扶贫资金对于家庭各项收入的动态影响 

注：图中每一个点对应的系数代表着扶贫资金各期的效果，竖线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对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言，与扶贫资金到户后第一、二期相比，第三、

四期政策效果的估计系数增大，显著性也有所提高；对工资性收入而言，虽然缺乏统计上的

显著性，但是估计系数为负，两者结合似乎揭示了农户在收到扶贫资金后将更多的劳动力转

移到自身的生产经营。现实中扶贫资金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

全展现其效果，例如贫困农户利用收到的扶贫款种植苗木，需要等待苗木生长和成熟，待农

作物销售之后才能实现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所以如果数据期间更长，就能更准确的估计扶贫

资金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长期影响。 

之前的结果观察不到农户在接受扶贫资金后经营性收入有所增加，对此有以下两种解释：

其一是农户的农业产量没有得到提高；其二则是农业产量有所提高，但是产量的提供使得当

地市场上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增加，导致价格下降，这也会造成农户经营性收入没有增长。关

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就曾经讨论过，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市场的范围

比较小，其价格就非常容易因为供给的变化而遭受巨大的波动（Barrett and Dorosh，1996；

Minten and Kyle，1999；Burke et al.，2019）。区分上述两种情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扶贫工作的实践，对于下一步扶贫政策的走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直接着眼于农产品产量的研究在以往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都很少涉及，这主要是农业产

品类别较多，为了实现产量在不同家庭和时间范围内可比性，需要非常全面细致的数据作为

支撑。在这一点上贫困监测调查具有较强的数据优势，它详细记录了每个农户 122 种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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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产量，使得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其农业生产情况，从此角度探讨扶贫资金的效果，这

也是本文相较于以往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们分别将每种农产品产量的对数值作为结果变量进

行分析，然后把估计所得的扶贫资金效果的估计值及 t 值画在图 3 中。如果扶贫资金能够提

高农户的生产能力，那么预期应该观察到以农产品产量作做结果变量的扶贫资金效果的估计

值应大多位于零值（图中虚线）的右边，即对大多数农产品的产量都有着正的影响，而且 t

值分布也应该大多集中于 1.96 的右边，表明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从图 3-1 和 3-2 可以看

到，估计系数的数值和 t 值基本都在零值的两边对称分布，说明农户在接受了扶贫资金后其

产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图 3 对农产品产量的扶贫资金效果的估计值和 t 值分布 

 

上述的分析只是展现了对于所有农产品的平均效果，如果农户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会提高

（即估计系数值大于零且 t 值是大于 1.96），那么扶贫资金对于农户生产就存在着积极的影

响。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通过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数据，确定农户所出售的农产品中销

售收入占比最高的农产品，20然后再将该种农产品的产量作为结果变量，来考察扶贫资金对

其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这一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上面的分析只是着眼于扶贫资金

对农户生产在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上的影响，有可能扶贫资金并没有增加某种产品的

产量，但是增加了产品的种类，即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上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家庭的

                                                   
20 因为农作物之间的产量并不可比（例如鸡蛋和小麦的产量），我们无法很好就产量找出农户家中生产份

额高的产品，所以就用销售收入占比最高的农产品作为农户生产中最主要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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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分析，结果也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至此，我们可以基本得出结

论，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农产品的产量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也是农户经营性收入没有显著

增长的原因。 

最后，我们还分别从农户的生产经营类型、收入、支出、教育程度以及负债状况这几个

维度对扶贫资金的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仍未有所发现。这一点也在其它国家的相关研究

中得到了印证，如 Angelucci et al.（2015）在墨西哥的小额信贷随机实验中也未发现显著的

效果，并且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都是如此。 

  （三）扶贫资金对家庭支出的影响 

之前的结论基本表明，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市场收入和自身生产能力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

比较微弱。至此，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是农户将扶贫资金用到了何处？如果他们确

实将扶贫资金用于生产方面（如购买生产资料或者增加生产用的固定资产），那么产量未见

明显提高有可能是经营能力薄弱。但是如果农户将所获的绝大多数扶贫款用于生活性消费，

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增加生产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对农户而言小型的生产经营本身利润较低

（De Mel et al.，2008），或者农户因为经营活动压力大而不愿从事（Karlan and Zinman，2010）。

因此，本节主要研究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各类支出的影响。 

表 4 子表 A 展示了以支出总量以及各类具体支出作为结果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农户在接受扶贫资金之后，总支出增加了 6.1%（= 100 × (𝑒0.059 − 1)）（列（1）），即 220 元

（= 3620 × 6.1%）。在生产投入（即经营费用支出和购置/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上虽

然系数均为正，但是在 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表 4 子表 A 的第（4）列显示农户更愿意将

钱花在生活消费上，获得扶贫资金支持后，生活消费平均增加了 155 元，其中医疗保健支出

有着显著的增长。上述回归结果似乎表明，农户在接受到扶贫资金后，更多是用于消费，而

没有增加生产投入。 

 

表 4 扶贫资金对农户人均支出的影响 

  总支出 经营费用支出 

购置/建造生

产性固定资产

支出 

生活性消费支

出 

教育服务消费

支出 

医疗保健消费

支出 

变量名 （1） （2） （3） （4） （5） （6） 

子表 A             

 已收到扶贫资金（是/

否） 

0.059*** 0.048* 0.106 0.064*** 0.063 0.198*** 

(0.015) (0.028) (0.080) (0.017) (0.062) (0.062) 

  样本数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R2 0.832 0.840 0.489 0.781 0.735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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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 B       

 下一年开始收到扶贫资

金（是/否） 

0.060*** 0.101*** 0.185** 0.054*** 0.037 0.150** 

(0.015) (0.029) (0.084) (0.017) (0.077) (0.067) 

  样本数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104,750 

  R2 0.832 0.840 0.489 0.781 0.735 0.715 

注：每个子表的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结果变量是相应支出的对数值。表中所有回归采用了表 2

的第（6）的模型设定。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村级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和“*”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但是当我们分析项目户与非项目户在收到扶贫资金前后各期支出的差异时却发现：相对

于接受扶贫资金的前一期，比起非项目户，项目户在更前期的消费显著更低（见图 4-1）。对

于这一现象，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是与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方式相关。现实中，扶贫资金在

分发之前，政府工作人员会对政策进行宣传、对农户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解、并且会跟农户就

其获得的扶贫款额度进行沟通。因此，农户收到扶贫款之前已经预计到了未来的收入会上升，

可能会提前消费，这就使得其支出在扶贫资金到户的前一期就开始发生变化。当我们将接受

扶贫资金的前二期作为缺省变量，重新画出项目户与非项目户在各期的支出差异（结果见图

4-2），就可以发现，前四期和前三期的回归系数在数值上非常接近零，并且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项目户与非项目户在获得扶贫资金前二期之前的支出非常类似，但是从前一期开始，项

目户的支出有了显著增长，随着扶贫资金到户，其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图 4 扶贫资金对于农户支出的动态影响 

注：图中每一个点对应的系数代表着扶贫资金各期的效果，竖线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由于农户的支出行为上存在着预期效应，表 4 子表 A 的回归结果会低估扶贫资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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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支出的影响。为此，我们重新定义政策变量，将扶贫资金到户的前一期也认为是政策发

生的事后时点，重新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 子表 B。新的结果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项目户在

接受到扶贫资金后生产性支出显著增加，经营费用增长了 10.6%，生产性投资增长了 20.3%，

且两者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扶贫资金会促使农户增加其生产经营上的投

入，说明他们有扩大生产的意愿。但是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农产品产量和收入的增长，其

原因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 结论 

 

本文利用 2006-2010 年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评估了新世纪扶贫开发第一个十年纲要

期间到户扶贫资金的政策效果，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接受到了扶贫资金后，

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6.3%左右。在分收入类别考察之后发现，这一收入的增长大多来自于农

户由于接受到扶贫款而带来的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而非因自身生产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市场收

入的增长。进一步对农户农产品产量和支出结构分析之后发现，到户扶贫资金，在增加农户

生活性消费的同时，也促使农户增加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但这种投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却

并未带来产出的相应增长。 

本文的实证研究从更为细致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到户扶贫资金对于农户收入和支出影响，

对于理解和评估我国现今的扶贫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

给予农户资金的支持，虽然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消费以及生产经营上的投入，但是并未有

效的带来农户生产能力的提高。如果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针对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农户

致贫的具体原因，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农户。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现今 “精准扶贫”

政策的精神，不仅仅是需要对于全国的贫困户建档，做到“扶持对象精准” （汪三贵和刘未，

2016），而且应该因地制宜，执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措施精准”（汪三贵和刘未，2016）。

所以我们观察到“精准扶贫”的政策在现实中呈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生态扶贫、异地搬迁等。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评估扶贫工作成就时，需要保持更

为审慎的态度，做到“脱贫成效精准”（汪三贵和刘未，2016），即哪些脱贫是因为农户自身

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那么这些农户在今后就可以不再或者较少的依赖政策性的扶持；哪些

脱贫主要依赖于政府扶持来脱贫，而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例如农户本身不具备

生产能力），那么今后对于这些农户可能就需要给予持续性的政策支持。这对于我国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达到持续性的脱贫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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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household-level panel data of the Rural Poverty Monitoring 

Survey from 2006 to 2010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s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fund on household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rural China.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strategy, we 

find that household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have be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y receive 

the poverty fund. The increased income, nevertheless, mainly comes from the injection of poverty 

fund itself, rather than the earnings from households’ own production capacity. On the expenditure 

side, households invest more in household business and also raise their living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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